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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印花稅新法生效，引入更清晰的徵管機制 

 

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法》已於 2022 年 7 月 1 日生效實施，而中國大陸財政部、國

家稅務總局也發布《關於印花稅若干事項政策執行口徑的公告》（ 財政部、稅務總局公

告〔2022〕22 號，22號公告）、《關於印花稅法實施後有關優惠政策銜接問題的公告》

（ 財政部、稅務總局公告〔2022〕23 號，23 號公告）、《關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

印花稅法》等有關事項的公告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22〕14 號，14 號公告 ）的

相關配套。 

 

整體而言，雖然相關稅制架構不變，但簡併稅率稅目，明確對境外書立合同的課稅方式

與稅收優惠待遇、稅收徵管也更加清晰。 

 
  

中國稅務熱訊點評 



 

重要變化 

 稅目簡併稅率降低： 
印花稅稅目（新法） 暫行條例稅目（舊法） 新稅率 

承攬合同 加工承攬合同 萬分之 3（降低） 

建設工程合同 建築安裝工程承包合同 萬分之 3（降低） 

建築工程勘查設計合同 

運輸合同 貨物運輸合同 萬分之 3（降低） 

融資租賃合同 NA 租金萬分之 0.5（新增）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金額萬分之 0.5 

買賣合同 購銷合同 萬分之 3 

技術合同 技術合同 價款、報酬或使用費萬分之 3 

租賃合同 財產租賃合同 租金千分之 1 

保管合同、倉儲合同 倉儲保管合同 保管費千分之 1 

財產保險合同 財產保險合同 保險費千分之 1 

商標專用權、著作權、專利

權、專有技術使用權轉讓書 
產權轉移書據 萬分之 3（降低） 

土地使用權出讓書據 萬分之 5 

土地使用權、房屋等建築物

和建築物所有權轉讓書據

（不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和

土地經營權轉移） 

萬分之 5 

股權轉移書據（不包含證券

交易） 
萬分之 5 

證券交易 NA 成交金額千分之一（新增） 

營業帳簿（記載資金的帳簿） 營業帳簿（包括記載資金的帳簿

與其他帳簿）* 

實收資本（股本）、資本公積合

計金額萬分之 2.5（降低） 

* 新印花稅法取消營業帳簿（其他帳簿）、權利、許可證照的貼花 

 

 

 境外書立合同的課稅原則 

• 原印花稅暫行條例對於判斷境外書立的合同若在”中國大陸境內具有法律效力，

受法律保護”而應繳納印花稅的情形並未有進一步的說明，22 號公告則提供”境外

書立在境內使用的應稅憑證”較為明確的判斷準則： 



 

應稅憑證標的 判斷原則 

不動產 該不動產在境內，而不論簽約雙方所在地 

股權 該股權為中國大陸居民企業的股權，而不論簽約雙方的所在地 

動產或者商標專用

權、著作權、專利權、

專有技術使用權 

銷售方或購買方在境內者。不包括境外單位或個人向境內單位

或個人銷售完全在境外使用的動產或商標專用權、著作權、專

利權、專有技術權 

服務 提供芳或接受方在境內者。不包括境外單位或個人向境內單位

或個人提供完全在境外發生的服務 

• 非居民企業轉讓中國大陸標的公司的股權，若在境內有代理人（例如受讓方），

則以其代理人為扣繳義務人。若無代理人，則由該非居民企業自行申報繳納印花

稅，而其可以選擇向資產交付地、合同境內書立人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

另外對於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中國大陸股權的行為，即使自企業所得稅的徵管角

度需要納稅，但因合同的標的不是中國大陸的權權，因此合約雙方無須繳納印花

稅。 

 其他徵管機制 

• 委託貸款合同：採用委託貸款方式書立的借款合同納稅人，為受託人（銀行）和

借款人，提供資金來源的委託人不會成為印花稅納稅人。 

• 電子訂購單、出貨單據：22 號公告明確規定”企業之間書立的確定買賣關係、明

確買賣雙方權利義務的訂單、要貨單等單據，且未另外書立買賣合同的，應當按

規定繳納印花稅”。而除個人與電商經營者訂立的電子訂單可免印花稅外，以電

子形式簽訂單據仍應按規定繳納印花稅。 

• 列名增值稅不計入計稅基礎：印花稅應稅合同的計稅基礎為合同所列金額，不包

括列名的增值稅稅款。 

• 合同金額變更處理：印花稅計稅基礎以應稅憑證所列金額為準，若實際結算金額

有異，但未變更應稅憑證所列金額者，仍得以所列金額為準。 

• 未履約的合同不退還已繳納的印花稅。 

 



 

資誠觀察 

印花稅法是中國大陸稅收立法第 13 部提升到法律位階的稅收法律，其在稅目與稅率上

都有所優化，而過去法令適用未清楚的地方都有一定的補充。尤其是境外書立的合同是

否貼花，對於台商在法令遵循上都可有更明確的依據。然而此次配套的規則仍有許多實

務中未解決的問題。例如電子單據是否貼花，是要能”確定買賣關係，以及買賣雙方權利

義務”，因此判斷應稅憑證的適用範圍也增加困難度。而以非貨幣性資產出資、股權或資

產劃轉、判斷”完全在境外發生使用”、資金池安排等請況是否貼花仍有待未來稅法的解

釋，我們將持續關注後續的政策發展，並即時更新法令動態。 
  



 

如有任何兩岸商務與稅務相關問題，請與我們聯繫： 

 
兩岸商務與稅務服務 
 

段士良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295995 
patrick.tuan@pwc.com 

徐丞毅 執業會計師 
+886 2 27295968 
cy.hsu@pwc.com 
 

陳惠鈴 副總經理 
+886 2 27296666 ext.23820 
carol.chen@pwc.com 

林瑩甄 副總經理 
+886 2 27296666 ext.23769 
jillian.lin@pwc.com 

  

張書瑋 協理 
+886 2 27296666 ext.22863 
aries.chang@pwc.com 
 

劉文程 協理 
+886 2 27296666 ext.23883 
ethan.e.liu@pwc.com 

許智淵 經理 
+886 2 27296666 ext.21992 
chih-yuan.sheu@pwc.com 
 

林絲婷 經理 
+886 2 27296666 ext.22530 
shandi.lin@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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